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34號

原      告  陳文賢  

            賴白華  

            賴世昌  

            賴世明  

            周美知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世祿律師

複代理人    張鈺奇律師

被      告  蔡貴華  

            賴銀河  

            王翠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排水權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

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陳文賢、賴白華、賴世昌、賴世明、周美知共有彰化縣

○村鄉鎮○段000地號土地就被告蔡貴華、賴銀河、王翠萱（及

原告陳文賢）共有坐落彰化縣○村鄉鎮○段000地號土地，如附

圖所示甲部分面積2.07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過水權存在。

被告蔡貴華、賴銀河、王翠萱在前項土地範圍內，應容忍原告陳

文賢、賴白華、賴世昌、賴世明、周美知設置水管或水溝等排水

設施，並不得有任何禁止或為其他妨礙過水之行為。

訴訟費用(含測量費用)由原告等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等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

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略以：

　　原告陳文賢、賴白華、賴世昌、賴世明、周美知為彰化縣○

村鄉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881土地）之所有權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與東側即被告蔡貴華、賴銀河、王翠萱（及原告陳文賢）共

有坐落同段861地號土地（下稱系爭861地號土地）毗鄰。而

系爭881土地為甲種建築用地，若想要建築，需要先解決生

活汙水的排水問題（建築法第32條第7款、彰化縣建築管理

自治條例第11條第2項第3、4款參照）；否則，即無從請領

建造執照，況且生活汙水僅能流經系爭861地號土地後，再

排進農田水利署所管理之同段705、707地號土地（下稱70

5、707地號土地）。為此，爰依民法第779條第1項及第4項

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

示。

三、被告等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或陳

述。至被告賴銀河曾於113年9月12日勘驗期日到場，僅敘明

系爭861土地上部分有種植作物（水稻、葡萄園）。

四、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

圖謄本、勘驗測量筆錄暨現場略圖、現況照片等件為憑，並

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彰化管理處以111年9月23日

農水彰化字第1116542578號函復在卷（705、707地號土地係

「板本排水分線」，生活污水應先申請許可）。是以，系爭

881地號土地之生活汙水，需先流經系爭861地號土地（如附

圖所示甲部分面積2.07平方公尺之土地），始得再排進經申

請搭排許可後的705、707地號水利土地；復審酌前揭方案，

乃在系爭861土地最狹窄處，規劃寬度0.50公尺（面積2.07

平方公尺）之過水路線，現況係空地，且已避開附圖所示之

藍色擋土短牆，以銜接系爭881地號土地及同段705地號土地

水利地，應係合理必要且為損害最小之過水方法。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79條第1項及第4項之規定，請求

如主文第1、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

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

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請求確認排水權存在、排水處所及方法並命被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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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原告排水部分雖有理由，惟關於訴訟費用（含測量費

等）負擔，衡諸本件情節，排水利益及土地（881地號得建

築)增加價值均歸於原告等，如由被告負擔，顯失公平，爰

另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鏡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

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王宣雄

附圖：

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3年9月12日員土測字第1306號土地複丈

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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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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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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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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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34號
原      告  陳文賢  
            賴白華  
            賴世昌  
            賴世明  
            周美知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世祿律師
複代理人    張鈺奇律師
被      告  蔡貴華  
            賴銀河  
            王翠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排水權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陳文賢、賴白華、賴世昌、賴世明、周美知共有彰化縣○村鄉鎮○段000地號土地就被告蔡貴華、賴銀河、王翠萱（及原告陳文賢）共有坐落彰化縣○村鄉鎮○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甲部分面積2.07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過水權存在。
被告蔡貴華、賴銀河、王翠萱在前項土地範圍內，應容忍原告陳文賢、賴白華、賴世昌、賴世明、周美知設置水管或水溝等排水設施，並不得有任何禁止或為其他妨礙過水之行為。
訴訟費用(含測量費用)由原告等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等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略以：
　　原告陳文賢、賴白華、賴世昌、賴世明、周美知為彰化縣○村鄉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881土地）之所有權人，與東側即被告蔡貴華、賴銀河、王翠萱（及原告陳文賢）共有坐落同段861地號土地（下稱系爭861地號土地）毗鄰。而系爭881土地為甲種建築用地，若想要建築，需要先解決生活汙水的排水問題（建築法第32條第7款、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1條第2項第3、4款參照）；否則，即無從請領建造執照，況且生活汙水僅能流經系爭861地號土地後，再排進農田水利署所管理之同段705、707地號土地（下稱705、707地號土地）。為此，爰依民法第779條第1項及第4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三、被告等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或陳述。至被告賴銀河曾於113年9月12日勘驗期日到場，僅敘明系爭861土地上部分有種植作物（水稻、葡萄園）。
四、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勘驗測量筆錄暨現場略圖、現況照片等件為憑，並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彰化管理處以111年9月23日農水彰化字第1116542578號函復在卷（705、707地號土地係「板本排水分線」，生活污水應先申請許可）。是以，系爭881地號土地之生活汙水，需先流經系爭861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甲部分面積2.07平方公尺之土地），始得再排進經申請搭排許可後的705、707地號水利土地；復審酌前揭方案，乃在系爭861土地最狹窄處，規劃寬度0.50公尺（面積2.07平方公尺）之過水路線，現況係空地，且已避開附圖所示之藍色擋土短牆，以銜接系爭881地號土地及同段705地號土地水利地，應係合理必要且為損害最小之過水方法。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79條第1項及第4項之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確認排水權存在、排水處所及方法並命被告等容忍原告排水部分雖有理由，惟關於訴訟費用（含測量費等）負擔，衡諸本件情節，排水利益及土地（881地號得建築)增加價值均歸於原告等，如由被告負擔，顯失公平，爰另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鏡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王宣雄
附圖：
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3年9月12日員土測字第1306號土地複丈成果圖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34號
原      告  陳文賢  
            賴白華  
            賴世昌  
            賴世明  
            周美知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世祿律師
複代理人    張鈺奇律師
被      告  蔡貴華  
            賴銀河  
            王翠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排水權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
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陳文賢、賴白華、賴世昌、賴世明、周美知共有彰化縣
○村鄉鎮○段000地號土地就被告蔡貴華、賴銀河、王翠萱（及原
告陳文賢）共有坐落彰化縣○村鄉鎮○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所
示甲部分面積2.07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過水權存在。
被告蔡貴華、賴銀河、王翠萱在前項土地範圍內，應容忍原告陳
文賢、賴白華、賴世昌、賴世明、周美知設置水管或水溝等排水
設施，並不得有任何禁止或為其他妨礙過水之行為。
訴訟費用(含測量費用)由原告等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等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
    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略以：
　　原告陳文賢、賴白華、賴世昌、賴世明、周美知為彰化縣○
    村鄉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881土地）之所有權人，
    與東側即被告蔡貴華、賴銀河、王翠萱（及原告陳文賢）共
    有坐落同段861地號土地（下稱系爭861地號土地）毗鄰。而
    系爭881土地為甲種建築用地，若想要建築，需要先解決生
    活汙水的排水問題（建築法第32條第7款、彰化縣建築管理
    自治條例第11條第2項第3、4款參照）；否則，即無從請領
    建造執照，況且生活汙水僅能流經系爭861地號土地後，再
    排進農田水利署所管理之同段705、707地號土地（下稱705
    、707地號土地）。為此，爰依民法第779條第1項及第4項之
    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三、被告等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或陳
    述。至被告賴銀河曾於113年9月12日勘驗期日到場，僅敘明
    系爭861土地上部分有種植作物（水稻、葡萄園）。
四、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
    圖謄本、勘驗測量筆錄暨現場略圖、現況照片等件為憑，並
    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彰化管理處以111年9月23日
    農水彰化字第1116542578號函復在卷（705、707地號土地係
    「板本排水分線」，生活污水應先申請許可）。是以，系爭
    881地號土地之生活汙水，需先流經系爭861地號土地（如附
    圖所示甲部分面積2.07平方公尺之土地），始得再排進經申
    請搭排許可後的705、707地號水利土地；復審酌前揭方案，
    乃在系爭861土地最狹窄處，規劃寬度0.50公尺（面積2.07
    平方公尺）之過水路線，現況係空地，且已避開附圖所示之
    藍色擋土短牆，以銜接系爭881地號土地及同段705地號土地
    水利地，應係合理必要且為損害最小之過水方法。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79條第1項及第4項之規定，請求
    如主文第1、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
    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
    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請求確認排水權存在、排水處所及方法並命被告等
    容忍原告排水部分雖有理由，惟關於訴訟費用（含測量費等
    ）負擔，衡諸本件情節，排水利益及土地（881地號得建築)
    增加價值均歸於原告等，如由被告負擔，顯失公平，爰另諭
    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鏡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
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王宣雄
附圖：
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3年9月12日員土測字第1306號土地複丈
成果圖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34號
原      告  陳文賢  
            賴白華  
            賴世昌  
            賴世明  
            周美知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世祿律師
複代理人    張鈺奇律師
被      告  蔡貴華  
            賴銀河  
            王翠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排水權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陳文賢、賴白華、賴世昌、賴世明、周美知共有彰化縣○村鄉鎮○段000地號土地就被告蔡貴華、賴銀河、王翠萱（及原告陳文賢）共有坐落彰化縣○村鄉鎮○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甲部分面積2.07平方公尺之土地有過水權存在。
被告蔡貴華、賴銀河、王翠萱在前項土地範圍內，應容忍原告陳文賢、賴白華、賴世昌、賴世明、周美知設置水管或水溝等排水設施，並不得有任何禁止或為其他妨礙過水之行為。
訴訟費用(含測量費用)由原告等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等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略以：
　　原告陳文賢、賴白華、賴世昌、賴世明、周美知為彰化縣○村鄉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881土地）之所有權人，與東側即被告蔡貴華、賴銀河、王翠萱（及原告陳文賢）共有坐落同段861地號土地（下稱系爭861地號土地）毗鄰。而系爭881土地為甲種建築用地，若想要建築，需要先解決生活汙水的排水問題（建築法第32條第7款、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1條第2項第3、4款參照）；否則，即無從請領建造執照，況且生活汙水僅能流經系爭861地號土地後，再排進農田水利署所管理之同段705、707地號土地（下稱705、707地號土地）。為此，爰依民法第779條第1項及第4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三、被告等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或陳述。至被告賴銀河曾於113年9月12日勘驗期日到場，僅敘明系爭861土地上部分有種植作物（水稻、葡萄園）。
四、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地籍圖謄本、勘驗測量筆錄暨現場略圖、現況照片等件為憑，並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彰化管理處以111年9月23日農水彰化字第1116542578號函復在卷（705、707地號土地係「板本排水分線」，生活污水應先申請許可）。是以，系爭881地號土地之生活汙水，需先流經系爭861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甲部分面積2.07平方公尺之土地），始得再排進經申請搭排許可後的705、707地號水利土地；復審酌前揭方案，乃在系爭861土地最狹窄處，規劃寬度0.50公尺（面積2.07平方公尺）之過水路線，現況係空地，且已避開附圖所示之藍色擋土短牆，以銜接系爭881地號土地及同段705地號土地水利地，應係合理必要且為損害最小之過水方法。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79條第1項及第4項之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確認排水權存在、排水處所及方法並命被告等容忍原告排水部分雖有理由，惟關於訴訟費用（含測量費等）負擔，衡諸本件情節，排水利益及土地（881地號得建築)增加價值均歸於原告等，如由被告負擔，顯失公平，爰另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鏡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王宣雄
附圖：
彰化縣員林地政事務所113年9月12日員土測字第1306號土地複丈成果圖
 



